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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太平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5年11月7日，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在任意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触发“太平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款。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太平转债” 转股价

格，同时在未来十二个月内（2025年11月8日至2026年11月7日），如再次触发“太平转债” 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在此之后，若再次触发“太平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

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太平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一、“太平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46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 7月15日公开发行可转债800万张，每张面

值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80,000万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334号文同意，公司80,000万元可转债于2021年8月6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太平转债” ，债券代码“113627” 。

根据有关规定和《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太平转债” 自2022年1月2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

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50.32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一）因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转股价格调整为49.7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5月

2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太平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二）因回购注销280,000股限制性股票，转股价格调整为49.74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

10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

施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

（三）因回购注销2,519,175股限制性股票，转股价格调整为49.94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

年6月1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实施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

（四）因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转股价格调整为49.7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7月

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太平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66）。

（五）因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下修正“太平

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转股价格调整为21.8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8月1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向下修正“太平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85）。

（六）因回购注销90,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并四舍五

入，转股价格不变，仍然为21.8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0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103）。

（七）因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转股价格调整为21.2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5月

1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太平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八）因回购注销24,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并四舍五

入， 转股价格不变， 仍然为21.2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6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1）。

（九）因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转股价格调整为20.8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

1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太平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十）因回购注销2,749,932股限制性股票，转股价格调整为20.8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

年6月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实施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太平转债”当前转股价格为20.88元/股。

二、关于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自2025年10月20日至2025年11月7日期间， 公司股价出现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的情形，已触发“太平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经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基于对公司长期发展潜力的信心与

内在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太平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同时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即2025年11月8日至2026年11月7日）如再次触发“太平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在此之后（从2026年11月8日起计算），若再次触发“太平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太平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权利。

“太平转债”目前已进入转股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信息披露

202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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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22 证券简称：津投城开 公告编号：2025一099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一为执行和解；案件二为执行和解；案件三为执行和解；案件四为履行

完毕；案件五为终审判决；案件六为终审判决；案件七为终审判决；案件八为终审判决；案件九为原告撤

诉；案件十为原告撤诉；案件十一为执行完毕；案件十二为执行完毕；案件十三为执行完毕；案件十四为

执行完毕；案件十五为发回重审、一审阶段；案件十六为终审判决；案件十七为执行完毕；案件十八为执

行终结；案件十九为二审阶段；案件二十为一审判决；案件二十一为申请人撤回仲裁；案件二十二为一审

调解结案；案件二十三为一审调解结案；案件二十四为一审判决；案件二十五为终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案件一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津投城

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投城开” ）为涉诉被告；案件二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三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

涉诉被告；案件四中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五中全资子公司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涉诉被

告；案件六中津投城开、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七中津投城开、全

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 案件八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兆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九中全资子公司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

十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 案件十一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十二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

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十三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

件十四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十五中全资子公司天

津市华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十六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治远房地产销售有

限公司为涉诉第三人；案件十七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

案件十八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十九中全资子公

司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二十中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二十一中全资子公

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仲裁被申请人； 案件二十二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二十三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

二十四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涉

诉被告；案件二十五中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津投城开天津第二分公司为涉诉第三人。

●涉案的金额：案件一涉案金额733,053.00元；案件二涉案金额629,589.00元；案件三涉案金额3,

426,497.00元； 案件四涉案金额9,531.00元； 案件五涉案金额100,000.00元； 案件六涉案金额41,

000.00元；案件七涉案金额3,000.00元；案件八涉案金额50,000.00元；案件九涉案金额5,000.00元；案

件十涉案金额35,000.00元；案件十一涉案金额70,000.00元；案件十二涉案金额113,000.00元；案件十

三涉案金额60,000.00元；案件十四涉案金额100,000.00元；案件十五涉案金额7,082,770.60元；案件

十六涉案金额82,796.50元；案件十七涉案金额10,000.00元；案件十八涉案金额30,478,762.52元；案件

十九涉案金额377,106.43元；案件二十涉案金额1,180,643.21元；案件二十一涉案金额62,462.12元；案

件二十二涉案金额70,943.00元；案件二十三涉案金额161,002.00元；案件二十四涉案金额347,218.00

元；案件二十五涉案金额112,000.00元（未包含延迟支付的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用等）。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二十五起诉讼，已判决或结案的诉讼，公司已根据会

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了会计处理，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尚未判决或结案

的诉讼， 公司正在积极协商和解或诉讼过程中， 因此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本次二十五起诉讼的基本情况

序号 案件编号 原告/执行人 被告/第三人 受理机构 案由

涉案金额

（元）

案件阶段

1

（2025） 津

0105 民 初

3062号

天津绿苑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开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733,053.00 执行和解

2

（2025） 津

0105 民 初

2956号

天津绿苑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开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629,589.00 执行和解

3

（2025） 津

0105 民 初

2955号

天津绿苑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开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3,426,497.00 执行和解

4

（2025） 津

0101 民 初

2982号

天津市和平区

易丰商业商行

津投城开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

财产损害赔

偿纠纷

9,531.00 履行完毕

5

（2025） 苏

0507 民 初

1633 号 、

（2025） 苏

05民终12632

号

徐君仪

苏州华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苏州市相城区

人民法院、江苏

省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商品房预约

合同纠纷

100,000.00 终审判决

6

（2025） 津

0101 民 初

3645 号 、

（2025） 津

01民终 5901

号

天津渤海律师

事务所

津投城开、天津

市华塘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天津

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诉讼代理合

同纠纷

41,000.00 终审判决

7

（2025） 津

0101 民 初

3767 号 、

（2025） 津

01民终 5694

号

天津渤海律师

事务所

津投城开、天津

市天房海滨建

设发展有限公

司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天津

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诉讼代理合

同纠纷

3,000.00 终审判决

8

（2025） 津

0101 民 初

2900 号 、

（2025） 津

01民终 5693�

号

天津渤海律师

事务所

津投城开、天津

市华兆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天津

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诉讼代理合

同纠纷

50,000.00 终审判决

9

（2025） 苏

0507 民 初

9823号

王维强

苏州华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苏州市相城区

人民法院

侵害作品信

息网络传播

权纠纷

5,000.00 原告撤诉

10

（2025） 津

0116 民 初

4454号

秦涛

天津市天房海

滨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天津丰

通至城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

区人民法院

相邻关系纠

纷

35,000.00 原告撤诉

11

（2024） 津

0105 民 初

15563号

天津创卓科技

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开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70,000.00 执行完毕

12

（2024） 津

0105 民 初

16337号

天津怡生乐居

广告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开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广告合同纠

纷

113,000.00 执行完毕

13

（2025） 津

0105 民 初

2422号

天津创卓科技

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开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60,000.00 执行完毕

14

（2024） 津

0105 民 初

16252号

天津创卓科技

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开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100,000.00 执行完毕

15

（2024） 津

0113 民 初

17397 号 、

（2025） 津

02民终 5462

号

于普文

天津市华景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津投城

开，第三人天津

市宝地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北辰区

人民法院、天津

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

债权人代位

权纠纷

7,082,770.60

发回重审 、

一审阶段

16

（2025） 津

0103 民 初

2339 号 、

（2025） 津

02民终 4521�

号

天津市家天下

璟嘉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

天津居善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第三人天津市

治远房地产销

售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西区

人民法院、天津

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

服务合同纠

纷

82,796.50 终审判决

17

（2024） 津

0105 民 初

15565号

天津怡生乐居

广告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开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广告合同纠

纷

10,000.00 执行完毕

18

（2025）津03

民终630号

天津功达兆财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天津市天房海

滨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津投城

开

天津市滨海新

区人民法院、天

津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30,478,762.52 执行终结

19

（2025） 苏

0507 民 初

6744号

万莹

苏州华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苏州市相城区

人民法院、江苏

省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商品房预约

合同纠纷

377,106.43 二审阶段

20

（2025） 津

0101 民 初

5137号

董惠清、李健

津投城开、天津

中创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天

津市振赫房地

产咨询有限公

司、 张冬冬、邢

蕊，第三人李莹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

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

纷

1,180,643.21 一审判决

21

津劳人仲案

字（2025）第

634号

付丽媛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天津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带薪年休假

工资等

62,462.12

申请人撤回

仲裁

22

（2025） 津

0116� 民 初

27619�号

天津凯实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房海

滨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

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70,943.00

一审调解结

案

23

（2025） 津

0116� 民 初

27590�号

天津凯实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房海

滨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

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161,002.00

一审调解结

案

24

（2024） 津

0103 民 收

56781号

张帆

天津市华塘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天津市华

升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天津市河西区

人民法院

房屋损害赔

偿纠纷

347,218.00 一审判决

25

（2024） 津

0101 民 初

14105 号 、

（2025）津01

民终6970号

天津渤海律师

事务所

津投城开，第三

人津投城开天

津第二分公司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天津

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诉讼、 仲裁、

人民调解代

理合同纠纷

112,000.00 终审判决

上述诉讼具体情况详见津投城开2024年9月3日披露的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半年度报告（修订稿）》、2024年10月31日披露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74）、2024年12月14日披露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涉及

诉讼、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0）、2025年4月22日披露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仲裁）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2025年4月22日披露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2025年7月12日披露的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2025年8月2日披露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诉

讼（仲裁）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2025年8月27日披露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

二、本次二十五起诉讼的进展情况

1、案件一：天津绿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案

2025年7月，该案达成执行和解。

2、案件二：天津绿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案

2025年7月，该案达成执行和解。

3、案件三：天津绿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案

2025年7月，该案达成执行和解。

4、案件四：天津市和平区易丰商业商行诉津投城开案

2025年7月，该案所涉款项支付完成，该案履行完毕。

5、案件五：徐君仪诉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

2025年7月31日，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下达（2025）苏0507民初16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 确认原告徐君仪与被告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23年4月16日签订的编号为0000320的

《天房美瑜华庭商品房定购单》已解除，被告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

还原告徐君仪定金人民币100,000元。 2025年8月，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针对该案一审判决上

诉，2025年10月31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5)苏05民终126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案件六：天津渤海律师事务所诉津投城开和天津市华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

2025年8月28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01民终59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案件七：天津渤海律师事务所诉津投城开和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案

2025年8月28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01民终56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案件八：天津渤海律师事务所诉津投城开和天津市华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

2025年8月28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01民终56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案件九：王维强诉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

2025年8月，该案原告缺席审理，法院口头裁定视为原告撤诉。

10、案件十：秦涛诉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天津丰通至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案

该案原告申请撤诉，法院口头裁定允许原告撤诉。

11、案件十一：天津创卓科技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津投城开案

2025年9月4日，该案所涉款项支付完成，该案执行完毕。

12、案件十二：天津怡生乐居广告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天津津投城市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案

2025年9月4日，该案所涉款项支付完成，该案执行完毕。

13、案件十三：天津创卓科技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津投城开案

2025年9月4日，该案所涉款项支付完成，该案执行完毕。

14、案件十四：天津创卓科技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津投城开案

2025年9月4日，该案所涉款项支付完成，该案执行完毕。

15、案件十五：于普文诉天津市华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第三人天津市宝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案

2025年9月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02民终5462裁定书：撤销天津市北辰区

人民法院（2024）津0113民初17397号民事判决，案件发回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重审。

16、案件十六：天津市家天下璟嘉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诉天津居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天津

市治远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案

2025年9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02民终45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7、案件十七：天津怡生乐居广告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天津津投城市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案

2025年9月23日，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出具（2025）津0105执恢1176号《结案通知书》：该案所

涉款项被执行人已全部履行完毕。

18、案件十八：天津功达兆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和津投城开案

2025年9月25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出具（2025）津0116执7693号《终结执行裁定书》：申

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因此终结该案件的执行。

19、案件十九：万盈诉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

2025年9月25日，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下达（2025）苏0507民初67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原告万莹与被告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24年12月23日签订的《天房美瑜华庭商品房定购

单》于2025年1月21日解除，被告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万莹返

还购房款177,106.43元及定金10万元，驳回原告万莹的其他诉讼请求。 2025年10月上旬，苏州华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针对该案一审判决上诉至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案件二十：董惠清、李健诉津投城开、天津中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天津市振赫房地产咨询有

限公司、张冬冬、邢蕊及第三人李莹案

2025年9月26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0101民初51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天津市中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给付原告董惠清、李健一次性经济补

偿20,000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天津市中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董惠清、李健提

成工资10,000元，原告董惠清、李健其他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21、案件二十一：付丽媛与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劳动仲裁案

2025年9月29日，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津劳人仲定字[2025]第79号《劳动仲裁决定

书》：准予申请人付丽媛撤回仲裁申请。

22、案件二十二：天津凯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案

2025年10月24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出具（2025）津0116民初27619号《民事调解书》：被

告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30日前给付原告天津凯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工程

款50,0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880.05元，由被告承担并于2025年11月30日前给付原告。

23、案件二十三：天津凯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案

2025年10月24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出具（2025）津0116民初27590号《民事调解书》：被

告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天津凯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61,002元，于

2025年12月30日前支付工程款80,000元，于2026年2月13日前支付工程款81,002元；如被告未按期足

额给付，原告有权就全部未付款项一次性申请强制执行；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899.61元，由被告承担，

于2025年12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双方别无其他争议。

24、案件二十四：张帆诉天津市华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市华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案

2025年10月29日，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0103民初180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天津市华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天津市华升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赔偿原告张帆财产损失10,826元；驳回原告张帆的其他诉讼请求。

25、案件二十五：天津渤海律师事务所诉津投城开及第三人津投城开天津第二分公司案

2025年10月3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01民终69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二十五起诉讼， 已判决或结案的诉讼， 公司已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了会计处

理，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尚未判决或结案的诉讼，公司正在积极协商和解或诉讼

过程中，因此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诉讼事项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00322� � � � � � � �证券简称：津投城开 公告编号：2025一098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仲裁）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涉案的金额：除前期已披露的诉讼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津投城开” 或“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新增诉讼（仲裁）12起，涉案金额合计人民币25,324,

283.34元（未包含延迟支付的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用等）。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一为一审阶段；案件二为一审阶段；案件三为一审阶段；案件四为一审

阶段；案件五为一审调解结案；案件六为一审调解结案；案件七为一审阶段；案件八为一审阶段；案件九

为一审阶段；案件十为一审阶段；案件十一为一审阶段；案件十二为一审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 案件一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津玺城开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涉

诉原告、津投城开为涉诉第三人；案件二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

案件三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四中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

五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 案件六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房海滨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七中全资子公司天房（苏州）置业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市治

远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和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八中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九中全资子公司天

津市华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十中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十一中全资

子公司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 案件十二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亨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为涉诉被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尚未判决或结案的诉讼（仲裁），公司正在积极协商和解

或诉讼过程中，因此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已经判决或结案的诉讼（仲

裁），公司已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了会计处理，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影

响。 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本次新增十二起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自前次披露诉讼（仲裁）事项公告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进

行了统计，新增12起诉讼（仲裁）案件，累计涉案金额合计人民币25,324,283.34元（未包含延迟支付的

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用等），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49.73%。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案件编号 原告/执行人 被告/第三人 受理机构 案由

涉案金额

（元）

案件阶段

1

（2025） 津

0111 民 初

14648号

天津市津玺城

开企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绿筱益丰

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张延强，第

三人津投城开

天津市西青区人

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176,380.00 一审阶段

2

（2025） 津

0116 民 初

21550号

天津全发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功达兆财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天津市天房

海滨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

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

1,505,324.00 一审阶段

3

（2025） 津

0105 民 初

7385号

宋春民

天津市华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北区人

民法院

商品房合同纠

纷

58,000.00 一审阶段

4

（2025） 津

0103 民 初

8909号

天津富凯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津投城开、 第三

人天津三建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西区人

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4,333,187.00 一审阶段

5

（2025） 津

0116� 民 初

27619�号

天津凯实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房海滨

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

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70,943.00

一审调解结

案

6

（2025） 津

0116� 民 初

27590�号

天津凯实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房海滨

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

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161,002.00

一审调解结

案

7

（2025） 苏

0508 民 初

19924号

邢博华、徐悦

天房 （苏州）置

业有限公司、张

雷 、 明大嘉 和

（天津） 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

治远房地产销售

有限公司、 津投

城开

苏州市姑苏区人

民法院

商品房销售合

同纠纷

999,996.00 一审阶段

8

(2025) 津

0101 民 初

14971号

中交一公局第

六工程有限公

司

津投城开、 第三

人天津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和平区人

民法院

债权人代位权

纠纷

1,000,000.00 一审阶段

9

（2025） 津

0113 民 初

18769号

天津市喜津商

品混凝土科技

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景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津投城开，第

三人天津市宝地

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天津市北辰区人

民法院

债权人代位权

纠纷

4,062,021.34 一审阶段

10 暂无

天津市星河混

凝土有限公司

津投城开、 第三

人天津市兴业龙

祥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天津市和平区人

民法院

债权人代位权

纠纷

6,306,229.00 一审阶段

11 暂无

贝壳找房 （苏

州） 科技有限

公司

苏州华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区人

民法院

服务合同纠纷 395,010.00 一审阶段

12

（2025） 津

0112 民 初

21970号

天津谦源建材

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亨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天津市房信

建筑工程总承包

有限公司， 第三

人天津市江炬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津南区人

民法院

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

6,256,191.00 一审阶段

二、本次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尚未判决或结案的诉讼（仲裁），公司正在积极协商和解或诉讼过程中，因此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已经判决或结案的诉讼（仲裁），公司已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

况进行了会计处理，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诉讼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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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A

座7层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41,641,0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55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黄国祥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7人。 公司董事长黄国祥先生、副董事长吴相仁先生、董事

邢诒鋕先生、独立董事李朝鲜先生、张祖同先生、张学兵先生及梁伟立先生出席会议；执行

董事盛秋平先生及郭惠光女士、董事郎宽女士、黄小抗先生及阮忠奎先生因其他公务未出

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 公司职工监事梁小丹女士出席会议；监事会主席袁飞

女士、监事江咏仪女士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峰先生出席会议。

4、公司总经理支陆逊先生、副总经理钟荣明先生和胡燕敏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黄国祥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1,381,788 99.9691 32,900 0.0039 226,375 0.0270

2、议案名称：审议选举赵汝泉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1,194,288 99.9469 217,300 0.0258 229,475 0.027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黄国祥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29,021,547 99.1145 32,900 0.1123 226,375 0.7732

2

审议选举赵汝泉先生

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28,834,047 98.4741 217,300 0.7421 229,475 0.78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大会的提案均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大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庆、刘天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大会的提案均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大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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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黄国祥

董事长、

执行董事、

薪酬委员会委员

2025年11月7

日

2026年

4月18日

工作原因 否 不适用 否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提出的“黄国祥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赵汝泉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接替黄国祥先生担任公司

董事” 提案，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黄

国祥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及选举赵汝泉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2025年11月7日，公司召开九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选举赵汝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长、执行董事及薪酬委员会委员。

二、董事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经黄国祥先生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不存在需要本公司股东知悉的

其他事宜。 黄国祥先生的离任不会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本公司

董事会正常运作。 黄国祥先生已按照本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公司董事会对董事长黄国祥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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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7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九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出席董事12名。 会议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

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及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赵汝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执

行董事及薪酬委员会委员， 并同意赵汝泉先生接替黄国祥先生担任饭店政策执行委员会

委员。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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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0096� � � � � � �债券简称：豫光转债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豫光转债”预计满足赎回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887号）核准，公司于2024年8月12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710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71,000.00万元。 根据《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约定，“豫光转债” 存续期

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2024年8月12日至2030年8月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10%，第二年0.30%，第三年0.60%，第四年1.00%，第五年1.50%，第

六年2.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4〕116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4

年9月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豫光转债” ，债券代码“110096”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豫光转债” 自2025年2月16日（非交易日顺延）起可转

换为公司股票，初始转股价为6.17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豫光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7月11日起，由6.17元/股调整

为5.95元/股。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河南豫光

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二、可转债赎回条款与预计触发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

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自2025年10月27日至2025年11月7日，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豫光转债”当期

转股价格5.95元/股的130%，即不低于7.74元/股。若公司股票在未来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仍有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预计将触发“豫光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届时

公司有权决定是否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豫光转债” 。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豫光转债” 赎回条款后确定

本次是否赎回“豫光转债”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其潜在影响，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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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代码：113047 �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旗滨转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自2025年9月30日至2025年11月5日期间，

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旗滨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

130%，即7.06元/股），根据《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约定，已触发“旗滨转债”的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5年11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旗滨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旗滨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旗滨转债”全部赎回。

●投资者所持“旗滨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5.43元/股的转股价格进

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

投资损失。

●特提醒“旗滨转债”持有人注意在期限内转股或卖出。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

大投资损失。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相关规则（可转债赎回）及其潜在影响，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

意投资风险。

一、“旗滨转债”提前赎回的有关事项

公司股票自2025年9月30日至2025年11月5日期间， 连续21个交易日中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不低于“旗滨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5.43元/股）的130%（含130%，即7.06元/股），满足《募集说明书》

中约定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 “旗滨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条件，已触发“旗滨转债”的赎回条款。

2025年11月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旗滨转债” 的议

案》。 结合当前市场情况及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为优化公司整体资本结构，减少财务费用和

资金成本，进一步保障公司长期稳健发展，经审慎考虑，公司董事会决定行使“旗滨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

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旗滨转债”全部赎回。 董事会已授

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办理本次“旗滨转债” 提前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

年11月6日披露的《关于提前赎回“旗滨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4）。 公司将尽快披露《关

于实施“旗滨转债”赎回暨摘牌的公告》等相关公告，明确有关赎回程序、价格、付款方式及时间等具体

事宜。

二、风险提示

（一）投资者所持“旗滨转债” 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5.43元/股的转股价

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

较大投资损失。

（二）如投资者持有的“旗滨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情形的，建议提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

现因无法转股或卖出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特提醒“旗滨转债”持有人注意在期限内转股或卖出。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

投资损失。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相关规则（可转债赎回）及其潜在影响，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

投资风险。

三、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秘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6353588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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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长源电力荆州公司二期机组火储联合调频技术

改造

EPC

项目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能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公司）经公开招标，确定

国能龙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环保）为长源电力荆州公司二期机组火储联合调

频技术改造EPC项目的中标方， 项目中标金额为2,398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10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长源

电力荆州公司二期机组火储联合调频技术改造EPC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5-065）。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2025年11月6日，荆州公司与龙源环保签署了《长源电力荆州公司二期机组火储联合

调频技术改造EPC合同》，其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标的：发包人（荆州公司，下同）同意承包人（龙源环保，下同）提供荆州热电二

期机组火储联合调频技术改造， 包括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工程设计、 设备材料供货以及安

装、调试和缺陷补救等服务。

2.合同价格：人民币2,398万元。

3.付款方式：合同总价为含税价，涵盖了为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和风险所需的全部

费用，包括专用技术使用费、技术转让分摊费、设计、设备、建筑、安装、调试试验考核、运输

(含大件运输措施费)、保险、技术资料、利润等和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税（含进口设备和材

料关税、增值税等所有税费）和费用、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所有的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

施费、 不可预见费等。 合同项下的所有款项的支付采用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

付。

合同总价组成：勘察设计费含税金额为1,000,000元整；设备材料费含税金额为17,

544,600元整；建筑工程费含税金额为1,141,600元整；安装工程费含税金额为1,331,700

元整；安全文明施工费含税金额为62,500元整；其他费含税金额为2,899,600元整。

4.转让与分包：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第三人，也不得将其承包的全

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

5.主要违约责任：

（1）性能保证违约责任。若合同设备技术性能未达到约定保证值（如储能系统综合调

频性能指标K值低于承诺值），发包人可依据合同要求承包人支付违约金。

（2）其他违约情形责任。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6.争议解决：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友好协商解决不成的，可向发包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7.生效条款：本合同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和发包

人（委托方）股东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审议通过后生效。

除上述条款外，该合同无其他重要条款。

三、其他

公司将就上述关联交易进展情况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长源电力荆州公司二期机组火储联合调频技术改造EPC合同》。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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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5年11月7日，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

同意聘任赵新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同日，赵新杰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其辞职报告于送达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7日

附件：个人简历

赵新杰，男，汉族，1979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南新野人，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河南新华

印刷集团部门副主任、主任、支部书记，中原传媒经营管理部副主任、知识产权公司筹备组组长，河南新

华物资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中原传媒副总经理，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河南创新评价教育科技公司董事长。 现任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常委、

总编辑，中原传媒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河南创

新评价教育科技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赵新杰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任职外，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亦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7）赵新杰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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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11月7日在通讯

方式下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会前以电子邮件及电话形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

庆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王庆先生提名，同意聘任赵新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日，赵新杰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其辞职报告于送达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的《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三、备查文件

1.九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文件。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